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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文件

校审字〔2024〕25号

关于印发《武汉理工大学建设工程项目结算

审计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武汉理工大学建设工程项目结算审计办法》经学校审议

通过，现印发执行。

附件：武汉理工大学建设工程项目结算审计办法

武汉理工大学

2024年 9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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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武汉理工大学建设工程项目结算审计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监督，规范校内建设

工程项目审计工作，根据教育部《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7 号）等规定，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项目分为新建工程项目、改扩

建及修缮工程项目和单列的设备安装工程项目三类。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项目结算审计，是指审计部门

对已通过竣工验收且经学校相关建设工程管理部门初审的建设

工程项目结算价的审定。

审计部门不接受除建设工程管理部门外的其他部门和单位

提交的建设工程项目结算审计。

第二章 审计内容及范围

第四条 审计内容包括：

（一）建设工程项目是否符合立项批复。

（二）工程招标与相关规定的符合性。

（三）工程变更、材料设备的采购、隐蔽工程的验收、工程

项目合同的履行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四）建设工程项目结算书是否正确反映工程造价，包括：



- 3 -

1.工程项目结算书编制与招投标文件及合同要求的符合性；

2.工程量计算是否正确；

3.价格是否合理；

4.费用计取是否合规。

第五条 审计的范围包括：

（一）结算价在 20万元及以上的新建工程项目、结算价在 2

万元及以上的改扩建及修缮工程项目和单列的设备安装工程项

目，办理工程结算前必须送审计部门审计。

（二）结算价在上述审计起点以下的工程项目，由工程管理

部门自审，审计处可提供咨询服务或进行抽审。

第三章 项目送审

第六条 建设工程项目结算审计根据送审时间分为竣工验收

后送审和分部送审。

（一）竣工后送审。需要送审计部门进行结算审计的建设工

程项目，应在竣工验收三个月内送审。未按规定时间送审的，需

另附建设工程管理部门延期送审的书面原因说明并由建设工程

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报请分管校领导同意后送审。

（二）分部送审。大型建设工程项目或对付款时间有要求的

建设工程项目，审计部门会同建设工程管理部门确定对该项目实

施阶段性的分部结算审计。

第七条 建设工程管理部门应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

性和完整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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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审资料内容如下：

（一）项目竣工结算书；

（二）建设工程项目的立项及计划批复材料；

（三）与该项目招投标有关的文件，包含但不限于招标过程

评委书面质疑、中标单位书面承诺等；

（四）各类合同，包含但不限于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合同、材

料购置合同、分包合同等；

（五）各类图纸，包含但不限于竣工图、图纸会审纪要、施

工组织方案、设计变更图；合同为固定总价结算方式的，须提供

招标图；

（六）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包含但不限于工程联

系单、签证单及按学校建设工程管理规定批准签证的依据；

（七）与结算审计有关的文件，包含但不限于开工报告、隐

蔽工程记录、施工质量检查记录、竣工报告、竣工验收记录等；

（八）其他在项目审计过程中需要的材料。

对实施分部审计的项目，送审资料须符合上述的规定；分部

审计部分不得重复送审。

送审资料应为原件（有电子版的须提供电子版）。

第八条 进入结算审计程序后，原则上不得增加送审资料及

内容。确需增加送审资料的，由建设工程管理部门分管领导审核

后，签字送审；确需增加送审内容的，由建设工程管理部门按结

算审计程序，以分部送审方式另行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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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审计实施

第九条 结算审计程序如下：

（一）经建设工程管理部门初审和主要负责人签字后的审

计资料，送审计部门；

（二）审计部门成立审计组，实施结算审计；

（三）审计组出具初步审计意见；

（四）初步审计意见经施工单位，由审计部门审定并出具结

算审计报告；

（五）审计部门按学校规定将工程审计资料归档。

第十条 审计过程中的争议，由审计部门组织协调，协调原

则为：

（一）仅与施工总承包单位协调争议，分包单位的争议由总

包单位负责协调；

（二）对工程定额的理解及取费计算的争议，以湖北省或武

汉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的解释意见为准；

（三）对工程资料（含设计图纸、招标答疑、变更签证等）

的争议，由建设工程管理部门提供书面意见；

（四）对其他问题的争议，根据争议事项组织相关单位协调

处理。

第十一条 在审计过程中，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完整性存疑的，审计部门应暂停该项目结算审计工作，并及时书

面函告建设工程管理部门协商处理。相关部门应在收到书面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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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工作日内提供资料或说明，存疑问题解决后，审计部门恢复

该项目结算审计工作。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项目各相关方（包括建设工程管理部门、

施工单位等）应在 5个工作日内对初步审计意见进行书面反馈。

若无异议，审计部门在 5个工作日内出具审计报告；若有异议，

根据相关方的意见，审计部门在 5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意见或组

织协调。

第十三条 实施分部结算审计的项目，送审部分应完成全部

施工内容并进行了分部验收，按结算审计要求送审。在审计过程

中发现未实施部分按已实施部分送审的，审计部门函告建设工程

管理部门，终止该项目的分部结算审计，待该项目整体竣工验收

后一并审计。

第十四条 对送审项目资料进行审核合格后，审计部门应及

时组织实施结算审计工作。根据送审项目的结算金额不同，出具

初步审计意见所需审计时间如下：

（一）200 万元以下项目，审计部门在接受送审后 20 个工

作日内出具初步审计意见；

（二）200 万元（含）至 1000 万元项目，审计部门在接受

送审后 30个工作日内出具初步审计意见；

（三）1000万元（含）至 3000万元项目，审计部门在接受

送审后 45个工作日内出具初步审计意见；

（四）3000万元（含）以上项目，审计部门在接受送审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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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出具初步审计意见。

上述审计时间不含补充资料时间及审计协调时间。

第五章 审计报告

第十五条 初步审计意见经建设工程管理部门和施工单位确

认后，审计部门出具工程项目结算审计报告。

第十六条 在审计过程中，对送审资料中的存疑问题经与建

设工程管理部门协商仍无法解决的，审计部门可根据现有资料出

具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施工单位对初步审计意见存疑并书面反馈的，审计部门单独

或会同建设工程管理部门与施工单位协商解决；协商无果的，审

计部门可出具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注明原因。

施工单位对初步审计意见在 5 个工作日内既不书面反馈意

见也不确认的，审计部门可出具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注明

原因。

第六章 审计费用

第十七条 审计费用按学校的付费标准计取，建设工程项目

施工合同对结算审计费用另有约定的，按合同约定计取。

第十八条 审计费用按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合同和委托审计合

同的相关约定支付，其中应由学校支付的从建设工程项目中列支。

第十九条 审计费用的支付时间，原则上为建设工程管理部

门领取工程结算审计报告的时间。

第七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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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审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武汉理工大学

建设工程项目结算审计办法》(校审字〔2017〕24号)同时废止。

武汉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4年 9月 12日印发


